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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9月 12日上午 10:00 准时召开，会期一天；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9月 12日至 2019 年 9月 1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行政楼会

议室。 

主持人：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寓帅先生。 

 

序 号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执 行 人 

第 1项 介绍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董事会秘书 王文钧 

 

第 2项 

宣布到会的股东人数及所代表的股份比例 

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是否合法有效 

第 3项 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董事长 张寓帅 

第 4项 

逐项审议议案一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 王文钧 

第 5项 关于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方法 董事长 张寓帅 

第 6项 审议监票人名单 

注：监票人对表决投票进行清点 

董事长 张寓帅 

第 7项 宣布表决票清点结果及各项议案表决结果 监票人 

第 8项 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董事长 张寓帅 



第 9项 宣读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 

第 10项 公司董事会及经理班子回答股东提问 董事长、董事会秘书等 

第 11项 宣布大会结束 董事长 张寓帅 



议案一：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秘书 王文钧 

各位股东：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制药公司”）拟

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都市支行申请项目贷款不超过 50,000 万

元，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光药”）

为该笔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67,500 万元；向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都支行申请项目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由

东阳光药为该笔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

元。 

由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50%，且被担保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 7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宜昌东阳光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宜都市陆城滨江路 62号 

法定代表人：罗忠华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国内外原料药（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

许可后方可经营） 

与担保人的关系：为东阳光药的全资子公司，东阳光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有东阳光药 50.4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102,205,198.97 元，负债

72,893,465.22 元，净资产 29,311,733.75 元，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688,266.25元。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总资产 118,163,458.92 元，负债 90,954,647.83 元，

净资产 27,208,811.09 元，实现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2,102,922.66 元。宜昌

制药公司截至目前处于建设阶段，尚未开展经营。 



三、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 

（一）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都市支行 

担保人：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宜昌东阳光制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7,500万元 

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反担保情况：无 

（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都支行 

担保人：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宜昌东阳光制药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 

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反担保情况：无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被担保方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银行贷款资

金主要用于项目建设，同意东阳光药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将通过完善担

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

济运行情况，强化担保管理，降低担保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张再鸿先生、谢娟女士、徐友龙先生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

意见：本次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支持下属子公司生

产建设需求，有助于相关项目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9年 8月 22日，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

间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19,198.0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1.65%。

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方法 

（在大会表决前通过） 

 

    一、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大会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

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引办法，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中，议案一普通议案，

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有效。 

三、监票人负责监票及计票。 

四、投票股东按表决书中注明的填写方法对议案填入“同意”或“弃权”或

“反对”意见，最后将表决书投入投票箱。请将股东姓名、股东帐号和所持有股

数填入表决书中相应的栏目。错填或漏填均视为无效。 

五、本次大会议案表决的投票及计票的全过程，由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

师现场见证。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监票人名单 

（在大会表决前通过） 

 

根据本公司《章程》第八十七条“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

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利害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人

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

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载入会议记

录。”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推选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为监票人，负责

本次大会的监票及计票工作。 

 

 

 

 

 

 

 

（股东代表）                   （股东代表）                  （监事） 

 

  

 

 

 

 

 

（股东代表）                   （股东代表）                  （监事）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书 

股东姓名：               股东帐号：               所持股数：                  

对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说明： 

1、股东及代理人请按选票中注明的“同意”、“反对”、“弃权”的意见

之一，在相应栏目的“同意”、“反对”或“弃权”栏中画“√”即可。 

2、对同一议案表决时在“同意”、“反对”、“弃权”栏均不填写或同时

在两个栏目，甚至三个栏目上填写的，视为对该议案放弃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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